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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11 
 
 
 
 
 
 
 
 
 
 
本函檔號 : FHB/H/30B/12 
來函檔號 : CP/C 327/206 
 

電話號碼 : 3509 8961 
傳真號碼 : 2840 0467 

香港中區  
立法會道 1號  
立法會綜合大樓  
立法會秘書處秘書長  
(經辦人：朱漢儒先生 )  
(傳真號碼： 2 5 4 3  9 1 9 7 )  
 
朱先生：  
 

就審計署署長第七十號報告書第 5章  

衞生署的控煙工作  
 
 

謝謝你於 2 0 1 8年 5月 2 1日的致食物及衞生局的來信。  

 

在考慮再度委任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 (“委員會”)

委員的時候，我們會考慮委員在任期内出席會議的次數，以及

在會議内外的貢獻，例如提供意見或建議、協助委員會運用社

區資源及與持份者聯繫等。食物及衞生局及衞生署會繼續留意

委員的表現並提醒委員會採取措施改善出席率。  

 

 

食物及衞生局局長  

 

 

(黃詩淇           代行)  

 

2 0 1 8年 6月 1日  


